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促进本机关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河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指本机关在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由法制机构组织对其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核的活动。

第三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合法、及时的原则，坚持应审必审、有错必纠，保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合法、适当。

第四条 按照执法案件办理、审核、决定相分离的原则，局法规科（以下简称法制机构）具体负责本局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

第五条 法制审核人员应当参加市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法律知识培训，不断优化知识结构，增强法学理论研究和综合运用能力。

第六条 作出下列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一）对公民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万元以上罚款；

（二）加重、减轻或者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三）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决定；

（四）需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许可或者行政处罚的决定；

（五）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或法律适用有异议的行政执法决定；

（六）其他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或者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者他人重大权益的决定；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本机关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决定。

第七条 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执法决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

第八条 承担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职责的内设机构（以下简“称执法承办机构”）在调查或者审查、审核终结后，拟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应当先送法制机构审核，经法制审核合格后，报请本机关负责人或者集体讨论决定。

第九条 执法承办机构在送法制机构审核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调查终结报告或者有关审查审核报告；

（二）执法决定代拟稿；

（三）相关证据、依据资料；

（四）经听证或者评估的，提交听证笔录或者评估报告；

（五）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法制机构认为提交的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执法承办机构在指定时间内补充材料，或者退回执法承办机构补充材料后重新提交。

第十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调查终结报告、审查审核报告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基本事实及证据情况；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执行裁量基准的情况；

（三）调查取证和听证情况；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十一条 法制机构应当自收到执法承办机构送审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法制审核。情况复杂的，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5个工作日。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入审核期限。

第十二条 法律适用有异议的案件，法制机构可以组织专家论证会审查，必要时征询有权机关意见或者提请解释，时间不计入审核期限。

第十三条 法制机构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法制审核：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二）是否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

（三）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

（四）适用依据及裁量基准是否准确、适当；

（五）程序是否合法；

（六）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齐备；

（七）是否有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

（八）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内容。

第十四条 法制机构应当区别情况，提出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一）符合下列情形的，提出同意的意见：

1.行政执法主体合法；

2.行政执法人员具备执法资格；

3.未超越本机关法定权限；

4.事实认定清楚；

5.证据合法充分；

6.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准确；

7.适用裁量基准适当；

8.程序合法；

9.行政执法文书完备、规范。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提出改正的意见：

1.事实认定、证据和程序有瑕疵；

2.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

3.适用裁量基准不当；

4.行政执法文书不规范。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提出补充调查、重新调查或者不予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意见：

1.事实认定不清；

2.主要证据不足；

3.行政执法人员不具备执法资格；

4.违反法定程序；

5.行政执法主体不合法。

（四）超越本机关法定权限或者涉嫌犯罪的，提出移送的意见。

（五）其他意见或者建议。

法制审核意见应当经法制机构负责人签字。

第十五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未通过的，执法承办机构应当根据审核意见作出相应处理，再次送法制机构审核。

第十六条 执法承办机构收到法制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复审，法制机构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复审意见。执法承办机构对复审意见仍有异议的，报请本机关主要负责人决定。

第十七条 执法承办机构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行政执法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程序的合法性负责。

法制机构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意见负责。

第十八条 法制机构应当加强对下级机关执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情况进行指导监督。

第十九条 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